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地区

FZX-0101-03单元FZX-0101-0307(3)地块

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

出让公告的补充公告

现对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地区FZX-0101-03单元FZX-0101-0307(3)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出让文件调整及补充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现对京土储挂（通）〔2025〕003号《挂牌文件》中的第八条“其他要求”，增加“全部建筑规模自持10年”要求。
本补充公告与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具有同等效力，如与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不一致的，以本公告为准。

特此公告。

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24年1月23日


